
教处字[2025]18号

校级教学改革项目开题、中期检查及结题验
收管理办法

各部门、各单位：

为进一步强化项目管理、切实提升研究效果，根据《泰山学

院教学改革与研究立项项目管理办法》（泰院政发〔2018〕8

号）等文件要求，现将校级教学改革项目开题、中期检查及结题

验收要求明确如下：

一、研究周期

校级教改项目研究周期一般为2年。教务处在项目立项建设1

年后统一组织中期检查、2年后进行结题验收；特殊情况需要延

期的，由项目主持人提出申请、所在二级学院批准，研究时长不

能超过3年。

不按规定及时结题验收的项目，予以撤项处理。

二、开题论证

学校发布教学改革项目立项名单后，项目负责人应尽快确定

项目实施方案，在三个月内组织开题，并及时将开题报告和相关

材料提交教务处备案。面上项目的开题论证由项目负责人所在单

位组织，重点项目的开题论证由教务处组织。

三、中期检查



（一）项目推进

项目建设1年后教务处统一组织中期检查，项目组提交中期

报告，待检查通过后下拨第二期研究经费。

（二）申请变更

1.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须由项目负责人提出书面申请，经

所在单位同意，报送教务处审批。

（1）变更项目负责人。

（2）改变项目名称。

（3）改变成果形式。

（4）对研究内容作重大调整。

（5）变更项目管理单位。

（6）项目完成时间延期一年以上或多次延期。

2.对未经批准，擅自进行上述变更的，不予结题。

四、结题验收

（一）验收条件

项目在结题验收前需要完成教学改革项目立项申请书中确定

的研究目标和实施方案，取得实质性进展和较为显著的成效，形

成完整的研究成果。

（二）验收材料

项目研究应重视改革创新的实践效果，理论结合实际，需要

填写《泰山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验收报告》、撰写6000字

左右的项目研究报告（研究报告重复率须低于20%）和《泰山学

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成果鉴定申请﹒审批书》，并附相关证明材

料（如教育教学研究论文及实践效果材料等）。

（三）验收程序



1.验收专家：结题验收工作由教务处组织，通过专家会议评

审方式进行。专家组成员应具备高级职称（行政部门专家除

外），一般为5人。重点课题验收校外专家不少于2人，验收专家

组组长由校外专家担任。

2.验收流程：项目主持人介绍项目研究情况；专家组审议材

料、答疑质询；专家组评议，提出验收意见。验收意见包括：是

否完成立项申请书中的研究目标和任务，对研究成果在改革创

新、实践效果和实际推广应用价值等方面的综合评价。

3.验收结果：验收合格的项目，由教务处统一发放项目结题

证书；验收不合格的项目，项目负责人应写出书面说明并制定整

改方案，由所在单位签署意见后报教务处，并在延期计划时间内

完成项目任务。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由教务处撤销项目，被撤销项目的项

目负责人三年内不得申请新项目。

（1）以项目名义进行营利。

（2）盗用公章或私刻项目公章。

（3）私自篡改项目名称，对项目进行虚假宣传。

（4）研究成果有严重政治问题。

（5）第一次鉴定未能通过，经修改后重新鉴定，仍未能通

过。

（6）剽窃他人成果。

（7）与批准的项目设计严重不符。

（8）逾期不提交延期申请，或延期到期仍不能完成。

（9）严重违反财务制度。

五、管理经费



为进一步强化项目管理，切实提升研究质量，将预留配套经

费的5%，用于邀请高水平专家指导项目开题、中期检查及结题验

收等工作。

六、其他说明

教学改革项目评审立项时将根据各二级学院所承担项目的研

究成效以及项目申报材料综合评定。

教务处（教学质量监控中心、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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